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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项目

合同协议书

（项目编号：金诚采竞磋[2023]078 号）

采购人： ：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

供应商： ：江苏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
2023 年 9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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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: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 合同编号：

乙方: 江苏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：常州市经开区

招标代理机构：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 项目编号：金诚采竞磋[2023]078 号

合同时间: 2023 年 9 月 13 日

根据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12 日进行的金诚采竞磋

[2023]078 号竞争性磋商，甲、乙二方就乙方成交的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化学物

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项目，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通过共同协商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法律法规，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合同。

一、合同内容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

15 号）、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新污染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

〔2022〕81 号）、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《江苏省化学物质环境信息调查统计

方案》的通知》（苏环办（2023）207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＜常州市化学物质环境

信息统计调查方案＞的通知》（常环固〔2023〕19 号）要求，开展全区化学物质

环境信息统计调查。

二、服务期限
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，2023 年 9 月 20 日前协助生态环境部门完成调查范围

内企业系统填报并审核；2023 年 9 月 30 日前，按照上级生态环境部门要求完成

调查报告，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，为包括新化学物质登记执法检查在内的相关

工作提供技术支撑。

三、合同价格及费用结算

1.签约合同单价（人民币）：450 元/家，数量按实际审核家数结算。合同总

价不得超过 53.1 万元（含税价），若合同总价超过 53.1 万元，则按 53.1 万元结

算。

2.付款方式：完成本次调查，提供全部成果文件后，按实际审核数量支付合

同金额费用。

四、质量保证

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金诚采竞磋[2023]078 号采购

文件的要求。

五、本合同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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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，经代理机构鉴证盖章后生效。

2、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未尽事宜，双方在不违背本合同和采购文件的

原则下协商解决，协商结果以书面形式盖章记录在案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，与本

合同具有同等效力，但需向甲方提交二份备存。

六、合同的解除和转让

1、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，可以解除合同。

2、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合同一方可以解除合同：

（1）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活动取消的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，甲方有权解除

合同，并不承担任何费用；

（2）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3、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，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三十天内书

面通知对方提出解除合同，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。

4、合同的部分和全部都不得转让。

七、违约责任条款

1.一方违反本合同有关规定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，应当赔偿另一方的损失，

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、保全费、仲裁费、公证费、鉴

定费等。

八、其它

本合同未尽之处双方协商解决；如协商不成，双方同意由一方向合同履行地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九、附则

1、合同份数：

本合同一式捌份，甲方叁份，乙方陆份，代理公司壹份。

2、未尽事宜：

本合同未尽事宜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以及其同相关法律、法规之

规定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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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 方：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

单位地址：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：

电话：

乙 方：江苏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江苏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虹阳路 2 号 1 号楼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：

电话：0519-81597573


